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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推荐评审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

（桂人社发〔2017〕35 号）文件精神，即日起开展我校 2021

年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申报认定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必须符合《关

于印发<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推荐评审认定办法（试行）>》

的通知（桂人社发〔2017〕35 号）文件规定的条件要求，即

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认学历的全日制应届大中专院校毕业

生(含硕士、博士)，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专业技术

工作，达到规定年限要求，经考核合格，可直接认定相应的

职称，认定应在达到要求的时间起 2年内办理完成，取得资

格的时间博士后从出站之日算起，博士从建立劳动关系之日

算起，其他从认定之日算起。逾期未办理须通过评审取得相

应的职称。原则上不作二次认定，认定后不能因具备新的学

历条件再次认定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大专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，可认定助

理级职称；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，可认定

助理级职称。

（二）硕士学位获得者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，可

认定中级职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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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博士学位获得者，可认定中级职称；博士后流动

站、工作站期满合格出站人员，可认定副高级职称；在站工

作时间达到 2年以上的海外博士后可认定副高级职称，原则

上在与广西区内工作单位签订聘用（劳动）合同后 2年内办

理完毕。

以上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为毕业后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

或相近的专业技术工作。初级、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

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认定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今年我校职称认定使用网络版申报系统，在“广西专业

技术人员职称管理服务平台”进行申报。申报人员须登录“中

国广西人才市场职称网”（www.gxrczc.com）的“个人账户”

（my.gxrczc.com）进行网上职称填报。按系统要求填写有

关内容，提交材料。

具体申报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报者个人信息填报

1.注册。如果申报者未注册账户的，请点击“注册”按

纽进行新用户注册。如果申报者已有登录账户（原已在本系

统进行过职称申报、证书在线审验），请用原账户直接登录

系统。注册成功后登录申报系统并点击“申报职称”—“职

称认定”，选择“广西工程职业学院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”。

2.信息填报。申报者根据职称认定条件及自身实际情况

填写申报资料及附件，检查无误后点击“同意并报送”。

http://www.gxrczc.com/
http://my.gxrczc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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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查看回复。申报者个人登录系统，前往消息中心查看

职改办工作人员或所在单位工作人员的回复，并按回复信息

进行相应操作。

（1）审核状态为退回。当审核状态为“退回”时，该

申报信息将被回退给申报个人。个人根据退回的意见进行修

改，修改后可根据原申报流程继续申报。

（2）审核状态为不通过。当审核状态为“初审不通过”

时，表示申报者不符合申报条件，申报单位和个人将不能再

提交相关申报信息。

三、有关问题说明：

1.原则上申请认定人员只能认定专业技术资格一次。认

定后不能因具备新的学历条件再次认定；

2.学校可认定系列有高等学校教师系列、社会科学研究

系列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、实验系列。非以上系列校内无权

限认定。

3.工作年限超过认定条件规定的年限，不符合认定条件

的不予认定。

4.到本校工作必须满一年方可申请认定。

5.申报认定研究系列的必须写清楚是社会科学研究系列

或自然科学研究系列。

6.申报认定教师系列的必须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、具有

任课经历，提供任课程名称及课时。（任课证明需有教务处

公章）。

四、取得 2021 年广西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合格证

书。

五、职改办认定材料接收时间。



4


	关于2021年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